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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條例 

（香港法例第 41章） 

_______ 

申請認可轉讓一般業務公告 

（根據第 25D條的規定） 

_______ 

AETNA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美國安泰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_______ 

現公告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AETNA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美國安泰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已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5D 條的規定向香港保險業監管局（「保險業監管局」）提出申請

認可，將本公司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的所有一般保險業務轉讓（「該項轉讓」）給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註

冊成立及獲授權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有關類別的保險業務的 ALLIANZ GLOBAL CORPORATE & 

SPECIALTY SE 。  

現建議該項轉讓於 2023年 12月 1日上午 00時 01分（香港時間）生效，惟該項轉讓需經由保險業監管局

審核及認可，方能作實。  

一份記載有關該項轉讓的詳情及一切與該項轉讓有關的任何保險合約所涉及的已開始或預期將會開始的所

有法律程序詳情的報告副本，現存放在香港銅鑼灣謝斐道 535號 TOWER 535 11樓 11021室，由本公告日

期起至 2023年 8月 28日止，在一般辦公時間內供任何對該項轉讓擁有權益的人士查閱。  

當該項轉讓完成時，本公司將會停止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任何種類的保險業務及擬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0（1）條的規定，向保險業監管局提出申請撤銷所獲得經營有關業務的授權。 

有關該項轉讓的書面申述，或任何對其後擬撤銷本公司所獲授權的反對，可在 2023年9月26日或該日前，

送交保險業監管局，地址為香港黃竹坑香葉道 41號 19樓。 

2023年 7月 28日 

AETNA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 

美國安泰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謝斐道 535號 TOWER 535 11樓 11021室 

 

 


